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輿情回應作業程序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二、輿情蒐報與回應處理：
（一）上級單位晨間輿情：原能會以即時通訊軟體或電子郵件或電話等方式通知綜計組綜合科科長（新聞群組）與本所相關之輿情，綜合科科長每日(含假日)定時於早上6:30前檢視訊息，若有需回應之輿情，立即回報綜計組組長；若輿情主題與本所以往回應議題相同，綜合科科長則依以往之回覆說明依現況斟酌修正草擬回應稿；若輿情主題與以往議題不盡相同，則聯繫本所各單位新聞發布指定聯絡人(附件一)草擬回應稿，回應稿需於早上7:00前完成，陳所部長官核示，並於是日早上7:10前回復原能會。
	二、輿情蒐報與回應處理：
(一)上級單位晨間輿情：原能會編訓科通知綜計組綜合科科長與本所相關之輿情，綜合科科長每日(含假日)定時於早上6:30前檢視訊息，若有需回應之輿情，立即回報綜計組組長。若輿情主題與本所以往回應議題相同，綜合科科長則依以往之回覆說明依現況斟酌修正草擬簡要回應稿；若輿情主題並非以往議題，則聯繫本所各單位新聞發布指定聯絡人(附件一)草擬簡要回應稿。回應稿需於早上7:20前完成，陳所部長官核示，並於早上7:30前回復原能會。上班時間後，由各單位新聞發布指定聯絡人填報本所「輿情回應建議表」(附表一)。
	參考原能會強化輿情回應作業須知第三條點第一項第（一）款，修正輿情傳遞方式。
另依目前作業方式免填報「輿情回應建議表」，以利澄清稿及時傳遞，本項爰配合刪除相關文字修正。

	（二）上級單位交辦輿情：原能會以不同管道通知本所，綜計組綜合科科長接獲訊息後，立即回報綜計組組長，並依晨間輿情回應辦理分工方式於指定期限內奉核定後回復原能會。
	 (二) 上級單位交辦輿情：原能會以不同管道通知本所，綜計組綜合科科長接獲訊息後，立即回報綜計組組長，並呈報所本部並通知相關單位。各單位新聞發布指定聯絡人參酌新聞輿情，填報本所「輿情回應建議表」，並於期限內奉核定後回復原能會。
	為統一回應辦理分工方式，第(二)、(三)項爰配合文字修正。

	（三）綜計組輿情蒐集：由綜計組圖書館每日蒐集與本所相關之新聞剪報，綜合科科長應檢視新聞之真實性，發現有網路假新聞，應深入了解來源及目的，同時就需要回應之輿情，於當日上午9時前，呈報所本部並通知相關單位，並依晨間輿情回應辦理分工方式，於期限內奉核定後通報原能會。
	 (三) 綜計組輿情蒐集：由綜計組圖書館每日蒐集與本所相關之新聞剪報，綜合科科長應檢視新聞之真實性，發現有網路假新聞，應深入了解來源及目的，同時就需要回應之輿情，於當日上午9時前，呈報所本部並通知相關單位。各單位新聞發布指定聯絡人參酌新聞輿情，填報本所「輿情回應建議表」。
	

	
	 (四)填寫輿情回應建議表：於每日上午10時前，各單位將回應方式(如召開記者會或發布新聞稿等)，及對外統一說明之要點，填入本所「輿情回應建議表」 (建議附陳新聞稿、澄清稿或詳細說明等資料)，經單位主管核閱後，以傳真或電子郵件傳送綜計組，並副知主任秘書與督導副所長。綜計組參酌新聞輿情，提供修訂建議後，陳所部核示。
	一、本項刪除。
二、為利澄清稿及時傳遞及因應現行辦理方式，本所已無填寫輿情回應建議表，爰刪除此項。

	（四）晚報或當天之電子媒體等報導：倘有需注意並回應之輿情，各單位於下午6時前告知所部及相關單位，其處理方式，依前述處理分工原則辦理。
	 (五) 晚報或當天之電子媒體等報導：倘有需注意並回應之輿情，各單位於下午6時前告知所部及相關單位，其處理方式，依前述處理原則辦理。
	本項爰配合文字修正。

	
	 (六)主辦與協調：回應議題如涉及跨單位業務者，主要權責單位應主動與其他相關單位聯繫，並協調產生議題主(協)辦單位，由主辦單位依第(四)項規定辦理。
	一、本項刪除。
二、輿情回應分工原則已於第二項第（一）點說明，為避免贅述爰刪除此項。

	（五）輿情回應刊載官網原則與作業流程:輿情回應內容經陳報原能會並奉核示後，即知會原能會綜計處並刊載於本所官網「新聞中心」項下之「輿情回應」專區。本所輿情回應作業流程如附圖一。
	
	一、本項新增。
[bookmark: _GoBack]二、為及時提供外界正確資訊，依目前作業方式相關輿情回應應放置於官網，爰新增此項。

	(六)	聯絡人員異動處置:附件之本所各單位輿情回應指定聯絡人員及新聞稿之新聞聯繫人員資訊等，未涉及作業程序規定，於相關人員異動時得隨時更新，並公布於本所所內網周知(公布內容以公務電話以及公務電子郵件信箱為原則)。
	(七)	聯絡人員異動處置:附表一（本所各單位輿情回應建議表）之人員聯絡資訊、附件一(本所各單位輿情回應指定聯絡人)及新聞稿之新聞聯繫人員資訊等，未涉及作業程序規定，於相關人員異動時得隨時更新，並公布於本所所內網周知。
	一、為符合現況作業方式，本所各單位輿情回應建議表不再使用。
二、為保護個人資料，公開之個人資訊以符合公務使用為原則，爰配合文字修正。



